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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便于法科学生和广大司法工作者、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人员等更好地查阅、学习、研究民事诉讼法，
赵钢、占善刚、刘学编辑《民事诉讼法教学指导--法规案例与试题》。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第二部分是司法解释；第三部分是其
他规范性文件；第四部分是2008—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中的民事诉讼法试题及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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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第一百六十六条公民下落不明满2年，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
其失踪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失踪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
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民下落不明满4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2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
，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
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下落不明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
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
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3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
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3个月。
　　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
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
　　第一百六十九条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公民重新出现，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
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四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第一百七十条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
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
　　申请书应当写明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和根据。
　　第一百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必要时应当对被请求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的公民进行鉴定。
申请人已提供鉴定结论的，应当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该
公民的近亲属为代理人，但申请人除外。
近亲属互相推诿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为代理人。
该公民健康情况许可的，还应当询问本人的意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申请有事实根据的，判决该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认定申请没有事实根据的，应当判决予以驳回。
　　第一百七十三条人民法院根据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他的监护人
的申请，证实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已经消除的，应当作出新判决，撤
销原判决。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诉讼法教学指导>>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